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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速医保定点对接，连锁药店龙头将显著受益 强于大市（维持） 

——“两定办法”落地事件点评报告 日期：2021年 01月 13日 

   
[Table_Summary] 事件： 

近日，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了《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

法》和《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》，自 2021 年 2月 1日

起施行。 

 

投资要点： 

⚫ 简化申请程序、提高服务效率，加速医保定点对接 

文件中明确指出统筹地区经办机构自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，评估时

间不超过 3 个月，对申请材料内容不全的，经办机构自收到材料之

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，且补充材料时间不计入评估期限。

从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申请定点的范围、条件、材料等要求可以看出

《办法》简化了申请办理环节和评估程序，缩短了医疗机构和零售药

房的等待时间，提高了经办机构的服务效率。我们认为医保定点对接

将迎来加速阶段，进一步扩大医保定点覆盖面。 

⚫ 明确定点零售药店的条件与管理，连锁龙头业绩有望大幅增加 

《办法》中对可申请医疗保障定点的零售药店在经营时间、药师人

员、管理制度、结算制度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，定点零售药店应当为

参保人员提供药品咨询、用药安全、医保药品销售、医保费用结算等

服务。同时，符合规定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可以申请纳入门诊慢性

病、特殊病购药定点机构。此外，符合规定的处方可以流转到实体药

店取药或由实体药店配送的模式进一步得到规范。处方外流+医保定

点服务对零售药店的管理、服务、以及规模都有较高的要求，连锁药

店龙头企业有能力承接处方外流的业务增量，叠加互联网+医保支付

端的政策因素，连锁龙头的业绩有望显著增厚。 

⚫ 强化定点零售药店的监督与管理，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 

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将依法依规通过实地检查、抽查、智能监控、大数

据分析等方式对定点零售药店的医保协议履行情况、医疗保障基金

使用情况、药品服务等进行监督。因定点零售药店连锁经营企业总部

法定代表人、企业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违法违规导致连锁零售药店

其中一家分支零售药店被解除医保协议的，相同法定代表人、企业负

责人或实际控制人的其他分支零售药店同时解除医保协议。严格的

准入条件以及动态的监管机制都将驱动行业向更为规范化的方向发

展，与中小型零售药店相比，连锁龙头企业有着较为明显的优势，我

们认为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将进一步加速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[Table_IndexPic] 医药生物行业相对沪深 300指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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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发展提速中 

在《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》中，文件指出互联网医院可

依托其实体医疗机构申请签订补充协议，其提供的医疗服务所产生的符

合医保支付范围的相关费用，由统筹地区经办机构与其所依托的实体医

疗机构按规定进行结算。新冠疫情期间互联网+医疗服务的创新模式发

挥了重要作用，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对线上、线下医疗服务实行公平的医

保支付政策也驱动这一模式加速发展，我们认为其优势主要体现在减缓

实体医院经营压力的同时，为居民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医疗服务条件，即

使在后疫情时代仍然具有长期发展的逻辑。 

⚫ 风险因素：处方外流不及市场预期的风险、医保定点对接不及市场预

期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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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投资评级 

强于大市：未来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大盘涨幅10％以上； 

同步大市：未来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大盘涨幅10％至-10％之间； 

弱于大市：未来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大盘跌幅10％以上。 

 

公司投资评级 

买入：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涨幅15％以上； 

增持：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涨幅5％至15％； 

观望：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涨幅－5％至5％； 

卖出：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跌幅5％以上。 

基准指数 ：沪深300指数 

 

风险提示 

我们在此提醒您，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。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，表示投资

的相对比重建议；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，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

考虑的因素。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，以获取比较完整的观点与信息，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。 

 

[Table_AuthorIntroduction] 证券分析师承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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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具本报告。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。本人不曾因，不因，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

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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